科研启动项目任务书编报要求和注意事项
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管理办法（修订）》（中石大克校区信科〔2020〕5号）”，校区对新引进教师给予科研启动基金支持。请老师根据任务书模板，结合自身情况认真填写，确定合理的研究课题、考核指标及预算安排。
现将往年科研启动项目任务书编报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及其他注意事项整理如下，以便各位老师对照注意，请务必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研究起止时间
为便于考核和检查，研究计划以一年为单位进行编制。研究时间：XXXX年1月至XXXX年12月一般要求3年内完成。
二、考核指标： 
（1） 自然科学类至少有2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核心期刊科技论文，其中须有1篇被SCI、EI收录，人文社科类至少有1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核心期刊科技论文，除最低要求外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其他类型的考核，如专利、专著、获奖等；
（2） 核心期刊仅认定以下类型：北大中文核心、南大核心、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引文期刊（CSCD）、SCI、E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
（3） 国际合作交流须写明拟参加会议名称及时间、地点，建议多列出不少于考核要求的数量，以免会议变更无法参加；
（4） 主持高级别项目的要求是在引进人才项目研究期限内，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的市级以上科研项目立项，不得自行降低为“争取获得”等。任务书经审核签署后，相关研究内容、考核指标等，一般不得修改。
（5） 科研启动项目成果应署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且进行第一标注，未署名校区及第一标注的成果不予统计。标注内容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科研启动基金资助（编号），或 Supported by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at Karamay（NO.****），对口支援联合基金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技术文件等）标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联合基金资助”字样，或英文标注“Supported by Joint Foundation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at Karamay(No.00000)”。
三、经费预算编报要求
（1）经费预算编制和支出必须依据和符合《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关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的意见》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等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学校关于科研经费有关规定和要求。
（2）项目经费的开支范围一般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必须对各科目支出的主要用途、与课题研究的相关性及测算方法、测算依据进行详细分析说明。凡未对预算进行详细说明的或超出开支范围的，校区将直接核减相关经费。
设备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资产增值），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去正规单位，并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原则上不得购买单价超过5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不得购置通用设备，比如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投影仪等，如果需购买高配置工作站等，请将需求提交所在学院相关实验室，由学院从实验室经费中统筹配置。 

预算编写示例：
设备费：3.1万元
	序号
	名称
	单价/万元
	数量
	小计/万元
	备注说明

	1
	**分析仪
	0.3
	2
	1.6
	用于**分析测试

	2
	设备组装费
	0.5
	3
	1.5
	用于**设备组装

	合计
	3.1
	


材料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不得购置办公用品、办公耗材。经费预算依据及说明中要详细写明每种材料的单价、数量、总价及与研究项目的相关性。
预算编写示例：
材料费：0.67万元
	序号
	名称
	单价/元
	规格
	数量
	总额/万元
	备注

	1
	微晶纤维素
	500
	瓶
	10
	0.5
	合成试剂

	2
	氢氧化钠
	20
	瓶
	10
	0.02
	合成试剂

	3
	溴化钠
	50
	瓶
	10
	0.05
	合成试剂

	4
	次氯酸钠
	200
	瓶
	5
	0.1
	合成试剂

	合计
	0.67
	


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需要说明测试化验与研究任务相关性并给出测算依据。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的测试化验加工费不得超过3万元。
预算编写示例：
测试费：1.4万元
	序号
	名称
	单价/元
	数量
	总额/万元
	备注

	1
	石英微晶天平
	100
	10
	0.1
	吸附试验

	2
	扫描电镜
	100
	30
	0.3
	表面形貌测定

	3
	热重分析
	100
	20
	0.2
	热稳定性评价

	4
	差式扫描量热仪
	100
	20
	0.2
	热稳定性评价

	5
	透射电镜
	200
	30
	0.6
	形貌表征

	合计
	1.4
	


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此预算科目费用控制在校区对应资助标准总额的20%。
差旅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差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经费预算依据及说明中要写明拟出差的地点、人数、花费（路费和住宿费）及出差事由，具体测算依据。常驻地克拉玛依市内交通费不得超过2000元，差旅费不得支出餐费、汽油费。(具体报销依据财务文件通知)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课题研究人员出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需要详细说明拟开展国家合作交流活动情况，包括活动类型（出国考察或来华交流）、必要性等。该费用不得支出餐费、劳务费。
预算编写示例：
 (
差旅费：
1.7
万元
去长庆油田调研，
2
人次
，
每次5天
，
（
住宿费
3
2
0元+
补助180
元）*10天=0.5万元
，
往返路费高铁（北京
到西安，520
元
*4=2080
）0.2万元
，
共
0.7
万元。
克拉玛依
市内交通费：
0.2
万元。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2
万元
去
美国
参加***会议，往返飞机票：1.
1
万元，（住宿费150美元+补助
包干
80美元
）
*6天*6.4≈0.9万元。
)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原则上，不应用专项经费购买通用性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等，不应由专项经费列支日常子机和办公固定电话通讯费，不可列文章润色费、专利申请及相关事务费。
预算编写示例：
 (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
1
万元
发表文章版面费：
1
万元
)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无工资性收入的在校研究生、博士后的劳务补贴（不包括本科生），或者依托科研项目聘用的非事业编制人员、临时聘用人员、访问学者等的劳务费，按需列支。不可超过申请经费的20%。
预算编写示例：
 (
劳务费
：3.6
万元
用于支付
2
名
在校
研究生的劳务费用，其中硕士研究生
800
元
/
（人
∙
月）×
1
人×
20
月＝
1.6
万元，博士研究生
1000
元
/
（人
∙
月）×
1
人×
20
月＝
2
万元
发表文章版面费：0.5万元；专利申请费：0.5万元
)
[bookmark: _GoBack]（3）预算编报应当结合项目研究开发任务的实际需要，坚持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各科目预算比例合理适中，不得集中在某个科目之中。研究经费应当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当经学院同意后提出书面申请并经科技与信息部审核批复后方可调整执行。
对于在申请、执行和验收过程中发现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或因主观原因未能完成规定的任务，本基金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将根据情节轻重，采取通报批评、终止项目、收回经费，直至取消申报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资格等措施。
请各位老师对照以上条款编写任务书，不明事宜请联系科技与信息部 路静，电话：663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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